
证券代码:002150� � � �证券简称:江苏通润 公告编号:2013-001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８２

，

４３６

，

９００．０８ ８３１

，

９５６

，

０９８．７２ ６．０７

营业利润

６３

，

４６９

，

３１４．９８ ６１

，

０２８

，

９１１．１８ ４．００

利润总额

６４

，

０１１

，

９４５．１３ ６１

，

２１４

，

３３４．３９ ４．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

，

７４３

，

２１３．８９ ４４

，

７１９

，

８４４．９５ ２．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８ ０．１８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９５％ ９．１２％ －０．１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８６８

，

１１９

，

６３４．２９ ８３４

，

２５２

，

１３３．６３ ４．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２１

，

４３７

，

３６７．８１ ５００

，

７１４

，

１５３．９２ ４．１４

股 本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０８ ２．００ ４．００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营业总收入和利润指标略有增长，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7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２９

，

４９６

，

５５７．２４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２

，

６６３．６６ ２．７７％

营业利润

１５

，

１６５

，

５９７．７９ ４８

，

７４２

，

８０４．０９ －６８．８９％

利润总额

１９

，

５１２

，

１５０．５０ ５２

，

２９８

，

１４９．７９ －６２．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５００

，

１０２．１２ ４３

，

７６３

，

７８９．０９ －７１．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０ ０．５４ －８１．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４％ ９．６８％ －７．７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６３３

，

６４５

，

３７７．６６ １

，

６２４

，

６６４

，

１４７．８１ ０．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４１

，

９３３

，

１６２．６１ ６３８

，

７６７

，

０６０．４９ ０．５０％

股本

１２１

，

３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５．２９ ６．８４ －２２．６６％

注：

１

、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股本从

９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２１

，

３４２

，

０００

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受国内经济形势低迷，汽车行业增速下滑影响，虽然公司致力于提升管理水平，改进

技术，降低成本等一系列持续改进与创新措施，但公司业绩仍受到很大影响。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２９

，

４９６

，

５５７．２４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７７％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６８．８９％

、

６２．６９％

和

７１．４４％

，主

要系国内汽车行业不景气，产品价格下降、劳动力成本及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87� � �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13-001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３４

，

２７４

，

７０１．３１ ７８９

，

２２５

，

１４８．７５ １８．３８％

营业利润

２０７

，

０１５

，

００１．３４ １９５

，

３０３

，

８７８．５９ ６．００％

利润总额

２２２

，

８５２

，

３５３．９７ ２０２

，

９４３

，

２３０．６９ ９．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０

，

１６３

，

０６０．６２ １７０

，

７１８

，

４２９．２４ １１．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７ ０．４２ １１．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８２％ １４．１５％ ０．６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４３２

，

５０９

，

３５０．４０ １

，

３５７

，

５４８

，

１２１．０７ ５．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３２１

，

２１６

，

７９３．７３ １

，

２４４

，

７３３

，

７３３．１１ ６．１４％

股本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３．２５ ３．０７ ５．８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８．３８％

、

９．８１％

、

１１．３９％

。

２

、报告期末，公司的总资产为

１４３

，

２５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３２

，

１２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６．１４％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经济效益稳步增长所致。

３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公司的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８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业绩纰漏的事项。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3-002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７４１

，

８２０

，

７００．２７ ３

，

５３１

，

６８７

，

６５８．３６ ５．９５％

营业利润

１６４

，

７０３

，

１２３．６０ ２４１

，

５９３

，

３２７．４８ －３１．８３％

利润总额

１９５

，

４７７

，

０６３．３３ ２６９

，

８１６

，

０１５．８０ －２７．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１

，

５３９

，

４４８．０４ ２１２

，

３４８

，

７０３．１６ －２３．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０ １．６２ －６２．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９９％ １２．０６％ －４．０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５

，

３１０

，

０６２

，

３１３．２４ ４

，

１７８

，

１１５

，

４６７．６４ ２７．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

，

０８９

，

６０６

，

７４２．６０ １

，

９７７

，

６４７

，

２９４．５６ ５．６６％

股本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７．８０ １４．７６ －４７．１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５．９５％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３１．８３％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２７．５５％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３．９３％

，主要原因：公司募投项目逐步建设完成并试投产后，但

因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期间费用中的折旧摊销、职工薪酬及日常管理费用增长较快，对当期净利润影响

较大；因公司应收账款增大，银行融资规模增大，

２０１２

年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约

６０％

，对当期净利润

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因应收账款增加导致了计提坏帐准备增加，对当期净利润也产生较大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股本由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２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末股本较

２０１１

年末增加

１００％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３０％

；经

公司内审部门审计，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６１５４

万元， 同比下降

２３．９３％

，与前次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26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9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0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点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长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6

名，独立董事魏从九女

士、兰正恩先生、国鹏先生因出差无法参加，以通讯方式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在博山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关于在博山设立分公司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

cn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0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博山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在博山设立

分公司。

2013

年

2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博山设立分公司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批。 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

、拟设分支机构名称：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博山分公司

2

、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

、营业场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具体地址由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后方能确定）

4

、经营范围：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预应力混凝土输水管、钢筋混凝土排水管制造、销售

5

、分支机构负责人：刘长杰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设立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目的：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凡在公司住所

外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当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公司设立博山分公司，

产能将得到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更好的开拓市场，提高公司产品区域地区的覆盖率和市场占有

率。

2

、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

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55�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2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７２１

，

８１３

，

７２３．５１ １

，

６０６

，

４９３

，

８２８．９１ ７．１８％

营业利润

３５

，

８８６

，

４３３．６６ ５２

，

４６０

，

２２４．５９ －３１．５９％

利润总额

４４

，

５１９

，

９０４．９０ ５１

，

９２２

，

１０９．２１ －１４．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９

，

２０７

，

６８２．５３ ４６

，

４８４

，

６４２．２９ －１５．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０ ０．３５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８％ ６．７１％ －１．４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６０５

，

０９２

，

７０５．８８ １

，

３５５

，

６５７

，

４１５．８１ １８．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５５

，

５１４

，

２７０．６０ ７２９

，

４７６

，

５８８．０７ ３．５７％

股本

１３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５．７４ ５．５４ ３．６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致力于产业链的延伸扩展。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按照招股说明书的要求全部建成，正式投入生产。 江阴本部的三羟甲基丙烷项目

已搬迁至子公司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并完成了相关的改扩建工程，项目进入正式生产

阶段。 醋酸酯一期项目已经通过了安全、环保等相关部门的试生产条件审查，进入试生产阶

段。

公司原有产品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但是营业

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６５％

，主要因研发费用增加以及财务费用

的增加压缩了利润空间。。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说明：

（

１

）本报告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５９％

，主要因研发费用增加以及财务费用的增

加压缩了利润空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计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２０％～５％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

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10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

海宁绿城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董事林俊波、赵伟卿、潘孝娜、虞迪锋回避表决

,

其他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详见本公司同日公告临

2013-11

。

二、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同日公告临

2013-12

。

三、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证监公司字

[2007]56

号

)

、《关于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并买卖本公司证券管理的指导意见》

(

浙证监上市字

[2010]9

号

)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

,

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同日公告临

2013-13

。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1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

:

海宁绿城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宁绿城新湖”

)

●

本次为其担保金额

:15,000

万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540,926

万元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担保为关联交易

,

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新湖房产”

)

为海宁绿城新湖提

供担保

,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湖房产拟为海宁绿城新湖提供以人民币

15,000

万元额度为限的经济担保

,

为其贷款提

供信用保证。 该担保在额度内可一次性提供保证

,

也可分数次提供保证。

担保的期限为向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到期日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之前的融资。

新湖房产和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绿城房产”

)

为海宁绿城新湖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3

亿元及其利息、费用。 根据各自股权比例

,

新湖房产提供担保金额为

1.5

亿

,

绿城房产提供担

保金额为

1.5

亿。

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担保事

项。 关联董事林俊波、赵伟卿、潘孝娜、虞迪锋回避表决

,

其他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

;

表决结果

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担保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海宁绿城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海宁硖石镇方便路

168

号

(02)

注册日期

:2002

年

4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

:

王学超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建筑装潢材料、建筑机械、卫生洁具、批发、零售

(

涉及项目审批

的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海宁绿城新湖资产总额

2,855,583,036.39

元

,

负债总计

2,721,106,

184.86

元

,

净资产

134,476,851.53

元

;2011

年

1-12

月收入

416,317,505.45

元

,

净利润

48,383,918.59

元。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资产总额

2,553,855,871.31

元

,

负债总计

2,241,147,459.34

元

,

净资产

312,

708,411.97

元

;2012

年

1-9

月收入

925,619,944.60

元

,

净利润

178,231,560.44

元。

公司股东

:

新湖房产持有

50%

股权

,

绿城房产持有

50%

股权。

海宁绿城新湖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伟先生为海宁绿城新湖董

事。

三、董事会意见

担保贷款拟用于补充海宁绿城新湖经营流动资金。海宁绿城新湖资产实力较强

,

偿债能力

和经营业绩良好

,

担保风险可控。

海宁绿城新湖为本公司参股公司

,

此次担保用于补充该公司经营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升该

公司的经营能力。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新湖房产为海宁

绿城新湖提供担保的资料后认为

:

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 同时担保风险可

控

,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有限

,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林俊波女士具体办理上述

担保事项。

六、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1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法人治理结构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拟对原《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

一、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一十五条“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

,

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

,

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

修改为

: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1/3

以上董事、监事会、董事长、

1/2

以上独立董事、总

裁或证券监管部门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

,

召集和主

持董事会会议。 ”

二、公司《章程》原第八十二条“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

的股东有权提出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的提案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持有

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出独立董事候选

人名单的提案

,

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

接受提名

,

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的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尽快

核实其简历和基本情况

,

并向股东大会提供。

当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多于拟选举人数时

,

股东大会表决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累

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修改为

: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

的股东有权提出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的提案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持有

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出独立董事候选

人名单的提案

,

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之前作出书面承诺

,

同意

接受提名

,

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资料的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尽快

核实其简历和基本情况

,

并向股东大会提供。

当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多于拟选举人数时

,

股东大会表决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当

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

30%

以上时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

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 ”

以上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13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

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上午

10:00,

在浙江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公司会议

室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一

)

会议审议的议案

1

、《关于子公司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海宁绿城新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二

)

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3

年

3

月

12

日下午三点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三

)

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出席

人身份证

;

自然人股东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

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

上述股东将所需的相关证件及委托书通过专人、 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送达公司证券事务

部。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3

月

13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5:00

3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证券事务部

4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自理。

5

、联系电话

:0571-85171837 0571-87395051

传真

:0571-87395052

6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 邮编

:310007

7

、联系人

:

高莉 张婧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个人

)

出席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会议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

表决内容

:(

请在相应框内打

√

确认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子公司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海宁绿城新湖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意见（如有需要可加页）：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B3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2 月 26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623�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3-06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22

日，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

"

常州中院

"

）送达的（

2012

）常商初字第

236

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公司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尚德

"

）存在买卖合同纠纷。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2012

年

11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常州亚玛顿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诉讼公告》的相关内容。

二、本案进展情况

2013

年

2

月

20

日，常州中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2012

年

2

月

22

日，常州中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

决如下：

无锡尚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支付所欠的价款

59,243,417.58

元， 并偿付相应的

银行利息 （欠款本金

59,243,417.58

元从

2012

年

10

月

26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至判决付清之日）。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38,01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

合计

343,017

元，由无锡尚德负担。 公司同意其

预交的诉讼费用法院不再退还，无锡尚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将

343,017

元直接支付给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

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公司不存在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一审判决，如无锡尚德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则判决生效。 如判决得到顺利履行

或执行，则可能增加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

28,509,372.95

元（公司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无

锡尚德诉讼的欠款按

50%

计提特别坏账

28,509,372.95

元）， 同时预计会对公司以后年度的生产

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无锡尚德提起上诉，则需根据二审的进展来判断对公司当期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常商初字第

236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36� � �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13-04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召开时间：

2013

年

3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30

；

4

、召开地点：肇庆市风华电子工业城

1

号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6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3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案名称

（

1

）关于更换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

2

）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3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的议案。

以上提案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及

2013

年

1

月

31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以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会

议决议公告》。

2

、本次会议无特别强调事项。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

东凭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3

年

3

月

13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00

。

3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的文件要求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凭

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58-2844724

；传真：

0758-2865223

。

联系人：刘艳春、李秀平。

2

、其他

与会人员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盖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